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文件
半发人教字〔2008〕33号

半导体研究所关于加强返聘退休人员

管理工作的通知

所属各有关部门：

为贯彻中央、中科院关于发挥好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老专家的作用，使他们在保持身心健康、安度晚年的基础上，继续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经验、才智和力量的精神，研究所于2006年11月9日印发了《半导体研究所关于返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的规定》（半发人教字〔2006〕15号），使这一工作得到了明确的指导和规范。为进一步搞好这方面的工作，根据《中央组织部、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统战部、人事部、科技部、劳动保障部、解放军总政策部、中国科协关于进一步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05〕9号）的精神，现对研究所返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工作的管理提出以下具体要求：

一、重申《半导体研究所关于返聘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的规定》（半发人教字〔2006〕15号）的效力。各用人单位均应按照规定的程序、办法管理返聘人员。

二、用人实体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，应为返聘的专业技术人员购买聘期内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否则，返聘人员因工作发生伤害的，将由聘用实体负责参照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标准妥善处理。

三、研究所将在2008年12月31日前，明确返聘人员的具体范围，完备返聘手续。

四、2009年1月1日起，凡不属研究所按照程序返聘的退休人员，均不允许再从研究所的财务系统发放退休待遇以外的收入。

五、为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用返聘以外的形式发挥作用提供条件。如：

——研究所对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在科研成果评审、著作出版等方面，与在职人员一视同仁。

——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在从事科研、著书等活动时，研究所允许借阅图书资料。等等。

发挥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作用工作政策性强、涉及面广，各单位、部门特别是用人实体要重视这一工作，努力营造重视、关心、支持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办事。多层次、多形式、多渠道地为离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继续发挥作用提供有利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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